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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单一资产实体”，是指某一企业的总资产额中，

占据绝对比重的是一项具有不可替代性的特定可辨认资

产的价值，除此以外的其他资产、负债的价值都是显著不

重大的。相应地，该实体的未来现金流量也高度依赖于该

项特定的可辨认资产。常见的“单一资产实体”有为了特

定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特定的投资性房地产或者特定区

域、矿种的开采等而设立的项目公司。

当被收购方属于“单一资产实体”时，该项收购交易

收购价款超过被收购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部

分是否应确认商誉？对于合并财务报表层面被收购方资

产价值高于其计税基础导致的暂时性差异是否应确认递

延所得税负债？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二、理论解析

参照我国现行会计准则体系下有关企业合并的相关

解释，企业合并所确认的商誉主要源自两部分：一是被收

购方现有业务的持续经营因素的公允价值；二是通过将

收购方与被收购方的净资产和业务加以整合而获得的协

同效应因素的公允价值。对于具有“单一资产实体”特征

的企业实体，在被收购后其未来现金流量高度依赖于寿

命有限的、不可替代的特定可辨认资产，直至该项可辨认

资产所包含的利益因出售、年限届满等原因消耗完毕为

止。在此情形下，无论是持续经营因素还是协同效应因素

对该“单一资产实体”估值均无显著影响，因此不应存在

独立于可辨认资产而单独存在的商誉。

以被购买方的主要资产为采矿权这一特定资源资产

的实体为例，该实体价值体现在矿藏储量、产能以及开采

难易程度等方面，其处于生产状态和停产状态（持续经营

因素）对其估值影响并不显著，加之被购买方自购买日之

后仍将独立运营，其与购买方其他业务亦无明显整体协

同效应，故不确认商誉。取得控制权时支付的对价在扣除

其他可辨认资产的公允价值后，剩余金额全部应归属于

该项特定的可辨认资产，并随着该项特定可辨认资产经

济利益的逐步消耗而摊销转入损益。

当然，在确立上述处理原则时，对于被收购方处于经

营状态下的资产组，我们不能否认其在整体上构成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 20号——企业合并》（以下简称“企业合并
准则”）所指的“业务”。如处于开采状态下的矿山，包含采

矿权以及与之配套的土地、房屋、设备等经营性实务资产

等构成了企业合并准则中有关业务的三个基本要素（投

入、加工处理和产出）。即便如此，商誉价值却并不显著，

其整体价值取决于其所包含的各单项可辨认资产、负债

公允价值之和。其中，以该特定资产的价值占绝大多数。

正基于此，将购买总价扣除其他各项资产的公允价值后，

剩下的应当计入该核心资产的公允价值，而不确认商誉。

至于合并财务报表层面被收购方资产账面价值高于

其计税基础导致的暂时性差异是否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的问题，如果按照企业合并准则相关规定，即认定该项收

购构成业务合并，应当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同时按确认

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影响调整商誉，这与前面讨论的收购

“单一资产实体”不确认商誉相矛盾；如果将确认的递延

所得税负债调整单一资产的入账价值，则会引发死循环。

因此，笔者建议，对此类收购“单一资产实体”的交易在合

并财务报表层面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三、案例解析

甲公司向乙公司收购其全资子公司A的80%股权，支
付对价1.8亿元。收购后，甲公司和乙公司分别持有公司A
80%和 20%的股权。公司A只有一项主要资产，即当地的
一项矿权，且处于正常开采状态，收购日，公司A负债合计
为零。甲公司正是针对这项矿权发起此次并购，且收购后

被收购方仍独立运营。收购日，公司A可辨认净资产账面
价值为0.8亿元，经评估，公司A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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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被收购方属于具有“单一资产实体”特征的项目公司时，一般不将其认定为构成一项业务合并，其实

质上更接近于一项资产购买交易，应依此进行相关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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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亿元，其中除矿权资产外其他可辨认资产公允价值为
0.1亿元。
该案例属于典型的收购“单一资产实体”的案例，被

购买方资产构成简单，由一项主要资产（矿权）组成，其公

允价值约占公司A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 93.75%（基
于评估值），尽管该矿目前处于正常开采状态，构成了企

业合并准则所指“业务”，但由于公司A资产结构简单（未
来现金流量高度依赖于特定的可辨认的矿权资源）以及

与收购方甲公司其他业务独立，商誉价值基本上是没有

的，购买价款在扣除其他可变资产公允价值后，剩余金额

全部应归属于该矿权资源。

在甲公司个别报表层面，收购日相关会计分录如下

（单位：亿元，下同）：借：长期股权投资——公司A1.8；贷：
银行存款1.8。

在合并财务报表层面，甲公司支付 1.8亿元取得A公
司 80%股份，在整体无商誉的前提下，A公司包括矿权在
内的所有资产公允价值为 2.25亿元（1.8/80%），而公司A
其他可辨认资产公允价值为0.1亿元，则矿权的公允价值
为2.15亿元（2.25-0.1），相应的少数股东权益为0.45亿元
（2.25×20%）。相关合并抵销分录如下：借：A公司净资产
（除矿权外）0.1，A公司矿权资产 2.15；贷：长期股权投资

1.8，少数股东权益0.45。
目前，实务中一些地方的矿产资源整合中按照当地

政府给出的指导价评估的矿权价值偏低，整合方为了获

取相关矿权在评估价外支付额外的补偿，很明显这部分

额外对价在合并财务报表层面应计入矿权资产价值中。

在所得税方面，在合并财务报表层面，矿产资源价值

高于其计税基础导致的暂时性差异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负

债，原因前已述及。在此，可换一个视角解释该问题：将收

购“单一资产实体”交易视为同时存在一项业务合并和一

项资产购买，构成业务合并的是除去该核心资产（矿权）

以外的其他可辨认资产，而构成资产购买的是矿权资产。

即被购买的“单一资产实体”整体上构成业务，但影响其

是否构成业务的是除矿权资产外的其他可辨认资产，将

矿权资产视作“不构成业务”的单独资产，对于构成业务

的资产收购按照企业合并准则和所得税准则确认商誉和

递延所得税负债，但在“单一资产实体”中无论其金额还

是性质都不重大，基于重要性原则，采取简化处理，即不

确认构成业务合并的商誉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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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全年一次性奖金个人所得税的计征方法
进行了调整，笔者认为该征收方法存在不合理之处。本文

拟通过一个案例，计算不同级别员工全年一次性奖金中

个人所得税税额，分析其中存在的不合理情况，并针对该

案例的具体情形，提出发放全年一次性奖金时个人所得

税的纳税筹划方案。

一、案例介绍

某汽车生产公司 2013年经济效益良好，经公司董事
会决议，于2013年12月份对公司员工发放全年一次性奖

金。按照岗位职责、员工业绩以及公司经营情况，确定发

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数额为：总经理 105万元，副总经理
95万元；部门经理 42.5万元，部门副经理 40万元；职工张
某 5.5万元，职工王某 5万元。另外，各层级员工月工资情
况为：总经理 2.7万元，副总经理 2.2万元；部门经理1.6万
元，部门副经理1.3万元；职工6 000元。为方便比较，本案例
不考虑“三费一金”对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的影响。

二、对案例中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纳个人所得税的分析

根据 2005年 1月 21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

全年一次性奖金个人所得税筹划之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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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行全年一次性奖金个人所得税征收方法下，单位在发放全年一次性奖金过程中出现了全年一次性奖

金数额与应纳个人所得税额不相匹配的问题。本文通过具体案例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纳税筹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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